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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 

相关专项审核服务的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相关专项审核服务的的议案》。现

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鉴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对公司

2016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相关专项报告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无法依据

其审计意见要求相关方履行承诺并推进后续程序。为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受侵害，公司拟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大华”）为公司提供服务，对公司 2016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相关专

项报告进行专项审计或复核。聘请大华提供专项审计或复核的报酬，提请股东大

会同意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根据专项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 

大华创立于 1985 年，是国内最具规模的八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是国内首

批获准从事 H股上市审计资质的事务所，财政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集团化发展试

点事务所。2015 年，大华业务收入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排名居中国行业前十。

大华是马施云国际会计公司在华的唯一协调和联络机构。大华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符合对公司财务会

计报告及专项审计的工作要求。 

2017 年 5 月 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相关专项审核服务的议案》，表

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相关专

项审核服务的议案》，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5 日 


